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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杰伦 2025“嘉年华”世界巡回演唱会上海站
即将在上海体育场开演，徐汇公安分局通过深挖线
索，破获一起谎称有票实施诈骗的“黄牛”诈骗案，
涉案金额达 8万余元，有力保障了文化演出市场平
安有序。
2025年 9月下旬，徐汇公安分局在网络巡查中

发现，有人在网上发布出售“周杰伦演唱会内场高
价票”的信息，因开票时间已过，怀疑存在倒卖有
价票证嫌疑。分局立即组织警力对该线索开展深度
核查。
9月 26 日，徐汇警方在本市将该信息发布人许

某抓获。许某交代，其本人并无直接购票渠道，而是
想通过微信好友张某购买 11 张演唱会门票，并在
微信群内发布兜售信息。
随即，民警对张某开展进一步核查，并于 9 月

27日将其传唤到案。没想到，张某也并没有直接购
得门票，而是称自己是看到了朋友王某在朋友圈内
发布“周杰伦演唱会门票，三天都有，需要的私信
我”的消息后，与之取得了联系。王某自称系某票务
公司工作人员，可以确保门票的真实性与出票率。于
是，张某先后支付给王某 8万余元，欲购买 30 余张
演唱会门票，并准备转卖或转赠给他人。
9月 29日，民警将王某传唤到案。经审讯，王某

交代，自今年 9月中旬起，为赚钱牟利，其通过微信
朋友圈发布周杰伦演唱会门票信息，并谎称自己是
票务代理，可以直接购票，且本人持有多张珍贵的粉
丝专用纸质门票。经警方核查，王某实则并非任何文
体票务代理公司工作人员，其所谓的纸质票实为相
关APP上由周杰伦粉丝自制的纪念票，根本不具备
入场核验功能。王某本人也根本没有所谓的内部购
票渠道，其准备收取下家货款后在网上找人代拍，并
从中赚取差价。
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

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张某、许某二人退还他人钱
款后被教育放行，案件仍在进一步审理之中。

警方提醒：广大市民在购买热门演出票时，务必
选择官方指定平台或授权渠道。 警惕社交媒体上所
谓“内部人员”“票务代理”等非官方售票信息及其承
诺，切勿轻易向个人账户转账。任何要求提前支付定
金、手续费或声称能操作“内部名额”的行为均存在
巨大诈骗风险。如发现相关诈骗线索，请及时向公安
机关举报，共同维护良好的文化市场秩序。

晨报记者 陈 泉

合同上明明约定“会员费
缴纳 7 天内（含 7 天），可退款
90%”，可付费后，合同下方却
盖上了“不退不换”这样的字
样。这样的盖章是否有效？近
日，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以
下简称奉贤法院）民事审判庭审
理了一起预付式服务合同纠纷
案。
于女士以 4000 元报名某

公司钢琴课程 （共计 6 首曲
子）。双方签订的服务合同中约
定“会员费缴纳 7 天内（含 7
天），可退款 90%。7天后，可退
款 50%。15天后，不再办理退款
手续。”同时，合同下方盖有“定
制课程，不退不换”的印章。在
签订合同后的第 6日，于女士提
出退款申请，公司并未同意。双方协商未果，于女士将该公司起诉
至法院。
原告于女士要求，解除与被告公司签订的服务合同，被告公

司退还服务费的 90%，即 3600 元。
被告公司辩称，合同约定的 7天内退款，仅适用于整本无折

扣且一周内没上过课的课程。原告于女士已经学习了 5首曲目，
现被告仅同意返还原告服务未履行部分的 90%，即 600 元
（4000 元 /6× 90%=600 元），或继续提供服务至其上完课程。

奉贤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于女士作为接受服务一方，已明

确表示不愿再继续接受服务，双方已无履行合同的可能性。对于
原告要求解除合同的请求，予以支持。
“定制课程，不退不换”系被告公司为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

的格式条款，该条款排除了原告于女士依法解除合同、返还预付
款的权利，应属无效。双方签订的合同中，被告并未写明退款金额
为合同未履行部分的 90%，故对于被告的抗辩不予认可。
最终，人民法院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服务合同，被告返还原

告服务费 3600元及相应利息。判决后，被告公司提起上诉，上海
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目前，该案已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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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7 说法
合同约定可退款却又盖“不退不换”章

哪个才算数？

周杰伦演唱会门票
被“层层倒卖”？
“黄牛”谎称自己系票务代理
涉嫌诈骗，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奉贤法院民事审判庭三级法官刘伟表示，2025 年 5 月 1 日
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解决预付式消费领域群
众反映集中的卷款跑路、霸王条款、收款不退等问题，更好保护消
费者权益。 同时，司法解释明确防范滥用权利的不诚信行为，引
导当事人遵守合同，加强经营者权益保护。

《解释》第九条对预付式消费合同中格式条款在何种情形下
无效进行规定，类似“定制课程，不退不转”“课程开通，不予退款”
“消费者自身原因终止服务，概不退款”“丢卡不补”等排除消费者

依法解除合同或请求返还

预付款权利的条款，明显加
重了消费者责任，消费者可
主张条款无效。

除此之外，不合理地限
制消费者转让预付式消费

合同债权；约定消费者遗失
记名预付卡后不补办；约定
经营者有权单方变更兑付

商品或提供服务的价款、种
类、质量、数量等；免除经营
者对所兑付商品、提供服务
的瑕疵担保责任或者造成

消费者损失的赔偿责任；约
定的解决争议方法不合理

增加消费者维权成本；存在其他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
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情形，消费者均
可主张条款无效。

《解释》 第十四条第二款对消费者无理由退款的情形进行规
定， 当事人就消费者无理由退款作出对消费者更有利的约定的，
按照约定处理。

本案中，原、被告签订的服务合同就退款进行了约定“会员费
缴纳 7 天内（含 7 天），可以退款 90%。 7 天后，可退款 50%。 15 天
后，不再办理退款手续。 ”

虽然原告接受了被告的服务，但是原告在签订合同缴费后的
第 6 日向被告提出退款，现根据该合同条款，被告应当退还原告
90%即 3600 元，符合《解释》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如无当事人特殊约定，消费者订立预付式消
费合同时已经从经营者或其他经营者处获得过相同商品或者服

务的，则不能适用消费者七日内无理由退款的条款。
法官也在此提醒，消费者在签合同前，应先审查商家资质，如

查看经营场所悬挂的营业执照，若有书面合同应要求经营者盖章
落款。 认真阅看合同的内容、期限、退费等主要条款，切勿草率签
字付款。

经营者更应诚信经营，依照法律规定，合理设置合同、特别是
退款等重大事项的条款，并用显著方式告知消费者，主动向消费
者解释说明，提供优质服务，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晨报记者 姚沁艺 通讯员 夏 欢 马聪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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